
由于酒后掰坏了两辆车的后视镜， 他被监控录像锁定， 虽然
认罪认罚、 赔偿了车主的损失并取得谅解， 仍被判处拘役 3 个
月、 缓刑 3 个月。

在判决之后， 他才意识到有犯罪记录的后果， 并得知后视镜
的车损价值存疑， 于是他委托我希望提出上诉……

酒后掰坏后视镜
被判拘役

车损价值存疑问
终获无罪

酒醒方知闯了大祸

“这个案子你一审的时候都认

罪认罚了， 现在为什么还要上诉？”

我看了赵三思的材料不解地问。

“我发现一个证据， 能证明我

无罪。” 赵三思激动地说。

赵三思是一家公司的老总， 在

年会上喝多了， 叫了代驾回家， 却

在小区停车场掰坏了两辆车的后视

镜， 随后便回家呼呼大睡了。

第二天早上， 当警察来敲门

时， 赵三思酒也醒了。 和警察一起

看了小区停车场的监控录像后， 他

才意识到闯了祸， 被以涉嫌故意毁

坏财物罪刑事拘留。

这期间他通过家人主动赔偿了

两位车主的损失， 得到了车主的谅

解， 他也自愿认罪认罚。

随后， 他被变更强制措施为取

保候审， 从看守所出来了。

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是拘役 3

个月、 缓刑 3 个月， 赵三思签了具

结书。 一审法院当庭宣判： 拘役 3

个月、 缓刑 3 个月。 拿到一审判决

书的第九天， 赵三思找到了我。

修车费未达刑案标准

“你发现什么证据？ 一审时你

为什么不说呢？” 我不解地问。

“我一开始也没想到一审判下

来影响这么大， 公司的其他股东明

示暗示我退出股份， 意思是我有了

犯罪前科， 对以后公司融资不利。

还有我在美国读博， 这下有了犯罪

记录， 可能去美国会受影响， 我的

学位恐怕也拿不到了。” 赵三思说。

“那也没办法呀， 犯罪是有代

价的， 你喝酒时怎么不想想后果。”

“话是这么说， 不过我发现这

个案子有问题。”

“啥问题？”

“这两辆车的后视镜， 并没有

判决书写得这么贵……” 赵三思说

完这句话， 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

故意毁坏财物罪是有入罪标准

的， 按照相关规定， 造成财产损失

5000 元以上才构成犯罪。 本案一

审判决书写着赵三思造成的财产损

失是 5340 元， 其中一辆车的后视

镜被认定为 4000 元， 另一辆的后

视镜被认定为 1340 元。

如果按照赵三思的说法， 涉案

金额有问题， 那么这个案件的判决

就可能存在问题。

赵三思告诉我， 他是听邻居说

的， 那两位车主没有去 4S 店修车，

因此根本没花 5000 多元。

考虑到离上诉期只有一天了，

当天办完委托手续后， 我马上和赵

三思一起到了他的小区进行现场走

访和核实证据， 更主要是去向两位

车主取证。

这两位车主也很坦诚， 说因为

嫌麻烦， 没有去 4S 店修车， 就在

附近的维修店把后视镜修了， 一个

花了 2300 元， 另一个花了 700 元。

第二天， 我将上诉状连同这些

证据一起交给了法院。

一审法院接到上诉状后， 跟赵

三思打了电话询问情况， 并表示即

使修的价格比较低， 但还有鉴定意

见， 最后定罪量刑是以鉴定意见为

准的。 法官告诉他： “你已经签了

认罪认罚， 再上诉是有后果的， 检

察院可以推翻原来具结书的量刑意

见， 这你要想清楚……”

想了又想， 赵三思还是决定上

诉。

办案程序存多重问题

上诉前， 我又仔细看了所有的

案件材料。 可能是因为赵三思之前

的认罪认罚， 所以案件的办理程序

并不是很严谨。

首先是没有相关视频资料， 只

有赵三思自己的笔录承认掰断了两

辆车的后视镜。

其次是有一份公安机关拍摄的车

辆照片作为证据， 并且做了现场笔

录， 但是这份笔录只有制作人签名。

根据相关规定， 勘验、 检查的情况应

当写成笔录， 由参加勘验、 检查的人

和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 所以这份证

据也有问题。

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 这个案件

之所以认定构成犯罪， 依据是某中心

出具的 《物损评估意见书》 和《事故

车辆勘估表》， 但我仔细一看， 这个

中心在资质上存在问题， 并非国家认

可的“价格认证中心”。 而且， 意见

书最后记载： “评估意见以修复该车

为前提， 用于调解民事纠纷目的。 本

评估意见以给价格认证部门出具价格

鉴定结论时提供参考为目的。”

看了这些材料， 我对二审有了更

多信心。

发回重审获得小胜

考虑到一审法官提出的问题， 这

个案件即使有证据证明损失金额未达

到犯罪标准， 法官仍然可能按照鉴定

金额来认定有罪。 于是我申请了鉴定

人出庭， 二审法官也同意了。

结合法庭发问， 我向法官阐述了

意见： 某中心并不属于价格认证中

心， 所谓鉴定人也并非有相应资质的

鉴定人员， 因此一审的物损评估意见

不具有价格鉴定的效力。 “按照《刑

事诉讼法》 的规定， 各级政府价格部

门设立的价格鉴定机构为国家机关制

定的涉案财物价格鉴定机构， 由价格

鉴定机构做出的 《物损评估意见书》

才有法律效力， 一审的证据明显不能

作为本案定案证据。 更何况， 按照目

前我们收集到的证据能够证明， 本案

财产损失没有超过 5000 元， 并未达

到犯罪标准， 应当是一起无罪案件，

希望法院能够依法判处赵三思无罪。”

庭审后不久， 二审法院撤销了一

审判决， 发回重审， 我们获得了小

胜。

最后交锋检察院撤诉

在等待重审期间， 一天赵三思突

然打电话给我： “谢律师， 我听说检

察官可能考虑变更罪名为‘寻衅滋事

罪’， 这个罪更重啊！” 电话里能感觉

赵三思几乎快哭了。

我让他不要着急， 我会跟法官进

行沟通。

仔细研究案情后， 我认为本案改

定寻衅滋事罪显然不合适。 首先， 寻

衅滋事罪源于流氓罪， 主观上表现为

逞强好胜、 强拿硬要， 而这个案件赵

三思更多是醉酒后的一种行为， 不存

在耍流氓的心态。 其次， 这个案件涉

案金额实际不超过 5000 元， 是否要

上升到寻衅滋事罪这个高度？ 这样变

更是否违反上诉不加刑的原则？ 最

后， 《刑法》 规定： 犯罪情节显著轻

微， 危害不大， 可以不做犯罪处理。

本案完全符合这个条件———已经赔偿

了损失并取得谅解， 又是发生在邻里

之间， 车主也不希望赵三思判刑……

我跟法官沟通了想法， 法官说还

没有变更罪名的消息， 让我放心。

我不放心， 又写了法律意见书寄

给法官和检察官， 还多次进行电话沟

通。 不久之后我们终于等到了好消

息， 检察院撤诉了。 经过此事， 赵三

思也感受到了法律的威严， 如果他当

初醉酒后造成的损害更大一点， 恐怕

就难逃刑责了。 （文中当事人为化名）

□ 上海博和汉商律师事务所 谢向英

责
任
编
辑/

陈
宏
光

E
-
m
ail:lszk

9
9
@
1
2
6
.co

m

B3

2024 年

9 月 23日

星期一

律
师

讲
述

社址： 上海市小木桥路 268弄 1号 (200032) 电话总机： 34160932 订阅热线： ３３６７５０００ 广告热线： 64177374 交通安全周刊电话： 28953353 零售价： 1.50元 上报印刷

“律师讲述”版由申房所、盈科所冠名推出

地址：恒丰路 399号达邦协作广场 33楼

电话：400.6161.000

提供专业房产及婚姻家事法律服务

ghij


